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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一致行动人退出一致行动 

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4】第 5924 号 

 

致：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恒华科技”）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就恒华科技部分一致行动人退

出一致行动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关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法律意见书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部分一

致行动人退出一致行动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说明和其他信息（以下合称“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副本或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所发布或提供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部分一致行动人退出

一致行动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事项所需文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及

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8 月 31 日，江春华、罗新伟、陈显龙、方文共同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承诺函》，约定各方在公司会议提案及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签名及投票选

举以及在公司的其他有关经营决策中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一致行动意见。 

2016 年 8 月 31 日，江春华、罗新伟、陈显龙、方文共同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承诺函>之补充协议》，各方确认除非经各方一致同意解除，否则《一致行动

协议承诺函》的有效期限为各方作为公司股东期间内长期有效。 

二、一致行动退出情况 

恒华科技自 2014 年 1 月上市至今已满十年，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经营管理层各负其责、运作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经营决策机制、管理制度等日

趋健全稳定。考虑到陈显龙、方文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经

营管理层成员，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为更好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

完善公司决策机制，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发展，经江春华、罗新伟、陈显龙、方文

协商一致，同意陈显龙、方文退出一致行动关系。 

2024 年 12 月 13 日，江春华、罗新伟、陈显龙、方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承诺函>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陈显龙、方文退出一致行动关系，同时约定江

春华、罗新伟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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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一）一致行动关系部分解除前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巨潮资讯网的公示信息，《<一致行动协议承诺函>之补充协议（二）》签

署前，江春华、罗新伟、陈显龙、方文系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二）一致行动关系部分解除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江春华直接持有公司 5,952.71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9.92%；罗新伟直接持

有公司 5,760.94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9.60%。《<一致行动协议承诺函>之补充

协议（二）》签署后，江春华、罗新伟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11,713.66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9.53%，鉴于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江春华、

罗新伟作为一致行动人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江春华任

公司董事长，罗新伟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能够影响公司经营方针、决策和业务

运营，能够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行为。综上，《<一致行动协议承诺函>之补充协

议（二）》签署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江春华、罗新伟。变更前

后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直接持股数额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直接持股数额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江春华 5,952.71 9.92 5,952.71 9.92 

罗新伟 5,760.94 9.60 5,760.94 9.60 

陈显龙 3,742.70 6.24 不计入 

方文 2,925.17 4.88 不计入 

合   计  18,381.53 30.64 11,713.66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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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出现的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承诺函>之补充协议（二）》的内容不

违反《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补充协议已

由江春华、罗新伟、陈显龙、方文共同签署，真实、合法、有效，自该补充协议

生效之日起对签署各方具有约束力。该补充协议生效后，陈显龙、方文退出一致

行动，江春华、罗新伟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由江春华、罗新伟、陈显龙、方文变更为江春华、罗新伟。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024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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